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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质勘查质量检查抽查阶段工作全面启动

全国地勘单位地质勘查质量检查工作自2010年底部署以来，在各省（区、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积极支持和广大地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自查工作取得阶段成果，互查工作陆续结束，抽查工作已全面启动。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自查工作取得阶段成果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全国地质勘查质量检查工作职责分工有关事项的函》（国土资厅函〔2010〕1234号，以下简称“检查分工函”）下发后，各省（区、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地勘单位按照《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勘查协会关于开展全国地勘单位地质勘查质量自查、互查工作的通知》（中矿联地勘发〔2010〕21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情况，相继开展了自查工作。
截至2011年4月7日，已有557家地勘单位采取不同方式向地质勘查司和中国矿联地勘协会报送了自查结果，涉及的非财政出资地质勘查项目共计5267项。在统计有效的4742个项目自评结果中，评分优秀的项目2221个，占项目总数的46.8％，良好的2060个，占43.44％，合格的405个，占8.54％，不合格的56个，占1.18％。
另有部分省（区、市）计划将自查与互查结果统一汇总后再予报送。

二、互查工作陆续结束
根据《通知》要求，今年2～3月份为各地区组织开展互查工作阶段。截至目前已有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宁夏等省（区、市）报送了互查工作的部署文件。其中，黑龙江、安徽、湖北、贵州和宁夏等省（区）互查工作已全面结束。
黑龙江由省国土资源厅统一组织，分三组用10天的时间集中组织省内50家地勘单位开展质量互查，检查非财政出资地质勘查项目97个，互查单位涵盖了省内所有承担非财政出资地质勘查项目的地勘单位，实现了单位全覆盖，互查项目数也达到自查项目总数的30%以上。安徽省将省内地勘单位分为7个组进行互查，涉及地勘单位55家，地勘项目312个。互查结束后又组织力量对其中的6家地勘单位进行了抽查，并于3月24日召开了全省地质勘查质量检查工作总结大会，系统总结了省内质量检查自查、互查工作开展情况。湖北省以省地矿局为重点，分3个大组11个小组开展互查工作。涉及地勘单位38家，地质勘查项目112个，检查率达63％。湖北省还将质量检查与地质勘查资质监督管理工作结合，对检查中发现的存在较大问题的地勘单位进行约谈，督促整改。贵州省抽调了60人组成了12个检查组，用近一个月的时间，对省内43家单位承担的60个地质勘查项目进行了系统检查。宁夏自治区成立了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项工作办公室，组织区内9家地勘单位进行全面互查。其他省（区、市）的互查工作也在抓紧实施过程中。
三、抽查工作全面启动
3月下旬，地质勘查司会同中国矿联地勘协会，在充分征求各省（区、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结合自查、互查结果，按照《全国地勘单位地质勘查工作质量检查工作方案》确定的5%的抽查比例，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91家地勘单位作为此次抽查的目标单位。

同时，地质勘查司和中国矿联地勘协会发函请各省（区、市）协助推荐了98位检查专家，在此基础上补充有关人员组成28个检查工作专家组。按照随机分配原则，将专家组与抽查目标单位组合对应。
4月7日，抽查工作正式启动。地质勘查司和中国矿联地勘协会采取逐一向各组专家及对应的抽查目标单位发函的方式，委托专家对指定的抽查目标单位开展抽查工作，抽查项目按不低于抽查目标单位项目总数的四分之一比例随机抽取。地质勘查司和中国矿联地勘协会，以及抽查目标单位所在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派员参加抽查工作。
各组专家检查工作结束后，将编写《地质勘查单位地质勘查质量抽查工作报告》，总结抽查工作，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报地质勘查司和中国矿联地勘协会，同时抄送抽检目标单位所在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抽查工作预计在5月中旬全面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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